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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争得女儿抚养权，
一年后发现孩子不是亲生的！

资料图

婚姻中被戴了绿帽子，已经够悲催了。更悲催的是，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却发现孩子并不是自己亲生的。
江苏省镇海市的王先生，就是在跟妻子离婚一年后，才发现自己疼爱了6年的女儿竟然不是自己的亲骨肉。这样

的耻辱，王先生无法忍受，暴怒之下，他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要求前妻赔偿损失20万元。没想到，前妻也把王先生给
告了，理由是，当年自己是净身出户的，270万元的家产一分没要。既然现在要她赔钱，那她也要聊聊分家产的事儿了。

老公常年外出
“后院起火”

王先生是宁波市一家轮船公司
的船员，这是个高薪行业，据说年薪
能有二三十万元。可辛苦也是真辛
苦，常年漂在海上，岸上的那些事自
然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不，“后院起火”——妻子出
轨了。

王先生是2008年1月登记结的
婚，妻子宋女士是一家私企的会计，
年收入不到4万元。可以说，王先
生是家里当仁不让的经济支柱。

婚后，他们接连买了两套房子，
还买了辆轿车，而且也攒下不少积
蓄，粗略估算家产有270万元。

去年1月份，王先生出海回家，
听5岁的女儿无意中说起，妈妈经
常见两个叔叔，有个叔叔还老带母
女俩出去玩。为了这事，夫妻俩没
少吵架，最终闹到离婚收场。

离婚是女方提出的，埋怨丈夫
老不在家，如今自己有了新爱人，所
以要离开这个家。“当初她妈妈和我
都挽留过，可她坚决要离。”

王先生甩了句狠话：“如果你要
离，家里的财产一分也不能带走。”

去意已决的宋女士选择了净身
出户。小半年后，两人签下了离婚
协议，约定：女儿由男方抚养，抚养
费由男方负担，女方净身出户。

离婚后，王先生的日子也不
顺心。有关女儿的议论开始出现
了——女儿长得不像他。

起初，王先生也不放在心上，
可三人成虎，联想到前妻有“前
科”，他自己心中也打起了鼓。

2014年7月，王先生带着女儿
去了杭州市一家鉴定所作了亲子
鉴定，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养了6
年的女儿竟不是自己亲生的！

暴怒之下，王先生于2014年9
月份到镇海法院起诉前妻宋女
士，请求变更女儿的抚养关系，同
时让宋女士返还抚养费、赔偿精
神损失费约20万元。

这份亲子鉴定把宋女士也震
惊了，她说，自己也是才知道孩子
不是前夫的。

剧情发展到这里，精彩远未
结束。应对前夫的起诉，不甘示

弱的宋女士提起了反诉，她要求
重新分割夫妻财产。她的理由
是，当初约定由王先生抚养女儿，
现在王先生不再抚养了，那么之
前那份离婚协议无效，应重新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

按照宋女士的解释，当初是
因为女儿才放弃了全部财产。“现
在既然你不养了，那么夫妻共同
财产我也有份，要拿回。”

男方获赔偿
女方分家产

两个原告，又都同是被告，这
样的案子还挺少见的。经办法官
说，两起案子都是一个家庭的纠
纷，所以就合并处理了。

庭上，王先生态度坚决地说，
要分割财产肯定不同意，因为

“离婚协议上，是女方自愿放弃
全部财产，净身出户”。

法官认为，宋女士是婚姻的
过错方，王先生是受害者，王先
生的请求应予以支持，而宋女士
主张撤销离婚协议，并无法律依
据。因为离婚协议是在双方自
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法
有效。

“法律是严肃的，但又应是公
平的、充满人情味的。”经办法官
说，夫妻离婚时，财产分割和子
女抚养等问题往往是牵连在一起
的。尽管原离婚协议约定全部财
产归王先生所有，但在抚养关系
出现重大变更的法律事实面前，
若不予以适当调整，则会显得有
失公允、缺乏合理性。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最后，
法院判决，宋女士赔偿王先生抚
养费、精神损失费11万元，王先生
支付给宋女士夫妻共有财产折价
款50万元。 （钱江）

离婚后才发现女儿不是亲生的


